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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开展 2025 年受污染
耕地安全利用试验推广项目申报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农业农村局：

为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》《土壤污染防

治行动计划》，依法推动我省耕地土壤污染防治工作，有效管控农

用地土壤污染风险。经研究，我厅计划 2025 年继续支持一批受污

染耕地安全利用试验推广项目，现就有关情况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对象

耕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划分中安全利用类耕地面积较大的县

（市、区）农业农村局均可申报，重点支持安全利用类耕地面积

大于 4000 亩的县（市、区）。 申报项目经省农业农村厅遴选，择

优确定支持对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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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申报要求

各县（市、区）结合本地实际，围绕筛选适合本地自然条件

和种植习惯的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技术模式开展试验和推广。省

级财政资金每个项目补助额度不低于 50 万元。

（一）申报项目应符合《福建省农业资源与生态保护专项资

金管理办法》《福建省耕地土壤污染防治项目资金管理有关规定》

要求，建设任务原则上应在 2025 年度内完成。

（二）申报项目应突出经济性、实用性、推广性、创新性，

可在土壤改良、低风险品种筛选、农艺调控等应用上重点考虑。

（三）项目建设目标任务明确（比照试验面积不少于 20 亩，

安全利用示范推广面积不少于 500 亩，项目实施区安全利用率大

于 95%）、技术路线合理、实施方案科学，资金使用规范。

申报单位需提供项目申报文件和项目实施方案（实施方案提

纲见附件）纸质版 2 套，于 2025 年 1 月 22 日前报送至省生态能

源总站，电子文档发送至邮箱（fjsnyz@163.com）。

联系人：辜龙香，罗泉达 联系电话：0591-87853641。

附件：2025 年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试验推广项目实施方案

（提纲）

福建省农业农村厅

2025 年 1 月 8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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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2025 年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试验推广项目实施方案

（提纲）

一、总体要求

（一）指导思想

（二）实施目标

（三）基本原则

二、实施范围与期限

三、实施内容

（一）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比照试验

（二）安全利用推广示范

（三）效果评估与安全利用率核算

四、组织实施

五、工作台帐

六、进度安排

七、经费概算

八、保障措施

附件与附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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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 2025 年 1 月 8 日印发

抄送：设区市农业农村局。


